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教务处文件
教务处 〔2015〕98号
	 


关于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结束和第二学期开学教学工作有关事项安排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现将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结束和第二学期开学教学工作安排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本学期期末结束工作

（一）考试工作

1.全校第17周结束教学任务，第18周（2016年1月4日—1月8日）停课进行期末集中周考试。

考试时间：上午09:00—11:00；下午15:00—17:00                              
考试地点：主教学楼、六教学楼

2.各二级学院（部）须以严谨的工作态度，严格按照《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考试工作规范》的要求，做好学生纪律教育及教师监考培训工作，组织监考教师（尤其是新入职教师）认真学习《监考教师规范》，杜绝考试违纪舞弊行为和教学事故的发生。

（二）成绩审查、录入及存档等工作

1.学生所有课程考试成绩由开课部门负责催收、审查、录入和存档。学生考试成绩务必在2016年1月12日上午8:00前登载完毕，否则按教学事故相关规定处理。

2.成绩登载完毕后，任课教师打印学生成绩单签字后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试卷袋、一份二级学院留存、一份交教务处学生培养科存档。

3.各二级学院应于放假前打印好学生本学期学生成绩单，交学生辅导员寄送。

4.各二级学院（部）应于2016年3月31日前做好本学期试卷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所有试卷必须装袋统一保管，试卷袋内应完整的装入以下资料：试卷、考场情况记录表、学生成绩表（含平时成绩）、学生签到表、成绩分析表、评分标准。

（三）课程安排工作

期末结束放假前公布下学期课表。

（四）补考安排工作

期末结束放假前公布补考安排（具体以相关通知文件为准）。

二、下学期开学的有关工作

（一）学生报到注册

2016年2月27日—28日报到注册。

（二）学生教材领取

教材发放拟安排在2016年2月27日—28日进行，各二级学院应组织安排好学生教材领取的相关工作，确保学生教材及时、准确领取（具体见相关通知文件，新生教材领取事宜另行通知）。

（三）上课时间

2016年2月29日正式上课。

（四）补考

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负责通知学生课程补考具体时间和地点，落实学生补考事宜。

1.学校组织的集中周补考安排以相关通知文件为准。

2.各开课部门组织的非集中周补考拟定于开学第一周（2016年2月29日—3月6日）进行，由各开课部门负责组织安排，并报教务处备案（具体以相关通知文件为准）。教室分配见下表。

非集中周补考教室分配表

考试时间：2016年2月29日—3月6日

	学院（部）
	教室

	电气信息学院
	A主201、A主202、A主203、A主204、A主205

	土木工程学院
	A主206、A主207、A主209、A主210、A主211、A主212、A主213

	经济管理学院
	A主311、A主312、A主313、A主314、A主315

	建筑管理学院
	A主301、A主302、A主303、A主304、A主305

	艺术设计学院
	A主501、A主503、A主505

	建筑学院
	A主510、A主511、A主513、A主515

	人文学院、基础部
	A主306、A主307、A主309、A主310
A主401、A主402、A主403、A主404、A主405、A主406、A主407


3.凡本学期《体育》不及格的学生，应参加下学期开学第一周的补考（具体时间、地点见人文学院、基础部的通知）。 
4.各二级学院（部）应重视补考工作，严格按照《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考试工作规范》和学校的统一安排，做好补考的安排组织工作。

特此通知
联系人：杨明静            联系方式：49841266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教务处

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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